苏州市城市管理局文件

苏城发〔2025〕17号

苏州市城市管理局等关于印发《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市级机关部门单位，各县级市（区）城管局、文明办、社会工作部门、公安（分）局、住建局（委）、文旅行政部门、团组织、公积金中心：

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环境，引导市民养成良好文明习惯，现将《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专项行动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苏州市城市管理局           苏州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

中共苏州市委社会工作部    中共苏州市委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  

苏州市公安局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

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          共青团苏州市委员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 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

专项行动实施方案

为深入践行“人民城市人民建，人民城市为人民”重要理念，进一步引导市民养成健康生活方式，提升城市市容环境面貌，形成“在苏州、爱苏州”的良好社会氛围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范围组织开展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专项行动，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围绕“精细、精致、精微、精雅”目标，重点聚焦乱丢垃圾、乱扔烟头、车窗抛物等不文明行为，全面开展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专项行动，推动市民养成“爱护公共卫生环境，垃圾分类投放不乱扔”的文明习惯，通过宣传引导与源头治理结合，提升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，共同建设美丽苏州、文明苏州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开展三项治理行动

1.开展积存垃圾清理。围绕主次干道、公共场所、景区景点周边、居住区以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等五个场景，组织开展“爱苏州 净苏州”全民大扫除行动，以环卫部门为主力，带动物业、沿街商户以及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，打造一批能看、耐看、好看的“净美街区”“净美街巷”“净美家园”。落实精细化保洁要求，全面清理零星垃圾，确保主要道路零星垃圾停留时间不超过10分钟。

2.开展烟头清扫捡拾。聚焦在建工地、公交站台、景区景点周边、医院周边、菜场周边等重点区域，环卫部门及市容环卫责任主体集中时间、集中人员清理烟头。做好灭烟柱、室外吸烟场所设施擦拭、清洗，确保灭烟柱体整洁、无满溢。积极开展烟头有奖兑换活动，优化兑换规则，吸引市民捡拾烟头参与兑换。

3.开展车窗抛物整治。以内环、中环快速路易积存垃圾区域为重点，组织警力特别是机动铁骑，加密值守频次，对发现的车窗抛物违法行为加强现场取证、严格落实处罚。在车窗抛物多发点位，通过加密视频监控巡检以及无人机动态巡查等方式强化非现场执法，加大震慑力度。依托随手拍等交通违法举报平台，发动广大市民群众对车窗抛物违法进行拍摄监督和举报。

（二）快速查处乱扔垃圾类轻微违法行为

1.明确重点区域。各地认真梳理辖区内乱丢垃圾、乱扔烟头、车窗抛物易发道路（区域），形成重点区域清单（每个板块不少于10个点位），明确巡查频次、路线等工作机制。通过不间断地日常巡查和宣传劝导，及时发现轻微违法行为并立即纠正，对经教育拒不纠正的依法严肃处理，做到宽严相济、法理相融。

2.组建专项工作队伍。紧紧依托城管执法队伍网格，合理抽组和搭配处置能力强、业务水平高的执法人员，组建“微执法”快速行动队。每个镇（街道）要结合网格化管理组建1支及以上“微执法”快速行动队，由执法队员、管理人员、志愿者等组成。

3.开展智慧化管理。强化“城警联动”工作机制，实现资源整合、信息共享、优势互补。综合运用“智能天眼”“无人机”等智能触角构建全方位立体式无缝隙网格巡查机制，探索智能化路面管控机制。推广非现场执法、非接触性执法和非诉强制执行等新型执法模式，实现精准执法、定向治理。

（三）组织开展“身临其净”主题实践活动

1.广泛发动社会参与。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，组建成立“身临其净”志愿服务联盟，设计科学合理的志愿服务项目，广泛发动各级机关党员志愿者进社区、进景区景点、进公共空间，开展“垃圾不落地”宣讲、劝导、捡拾等行动。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网络，动员各类社会组织和市民参与“身临其净”主题实践活动，形成以点滴行动守护净美苏州、共创洁净文明生活的氛围。
2.场景化提升服务质效。鼓励各地各单位因地制宜，分场景精细化组织开展“身临其净”志愿服务，实现“垃圾不落地”宣传从“大水漫灌”到“精准滴灌”的转变。聚焦轨交站点早晚高峰期垃圾乱扔高发时段，联动执法力量，开展“身临其净”攻坚行动；聚焦景区景点开展“身临其净”改善行动，沉浸式组织垃圾清理；聚焦社区周边开展“身临其净”劝导行动，常态化实施教育劝导。

3.多维度组织主题活动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，联动各级各方力量实施“垃圾不落地”主题宣传进千个小区活动，强化居民垃圾不乱扔意识，传递“苏式文明”。各地要按照“一月一主题”要求，深入开展“文明苏州，拾·分美丽”捡拾活动、净山行动、“有轨同行 践时尚之约”巡回宣传、“垃圾去哪儿观察行”等垃圾分类、垃圾捡拾、小广告清理、换位体验等主题活动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预热启动阶段（2025年3月）。在政府网站、新闻媒体、新媒体平台、户外广告电子屏、轨交站点发布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“不乱扔烟头”“车窗不抛物”和垃圾分类等主题公益海报，在重点场所醒目位置广泛张贴，引导市民养成“垃圾不落地”的良好行为习惯。3月下旬举办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专项行动启动仪式。

（二）全面推进阶段（2025年4-12月）。深入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和精细化保洁行动，清理积存垃圾，消除保洁盲区。加大对轻微违法行为纠处力度，有效遏制乱扔垃圾、车窗抛物多发态势。广泛开展垃圾捡拾、烟头兑换活动。积极组织协调广大党员干部、志愿者、市场主体、社会组织和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参与垃圾捡拾、烟头捡拾等志愿服务项目，形成强大活动声势。

（三）总结提升和常态管理阶段（2025年12月以后）。对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专项行动进行全面总结，梳理工作成效，提炼经验做法，剖析存在问题，完善工作举措，确保常态长效。
四、工作要求

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结合管理职责和工作实际，细化工作方案。市级部门单位建立会商机制，每月调度专项行动工作进度。积极统筹市级媒体资源，通过现场采访、设置网络话题、慢直播等形式，完整展现“垃圾不落地 苏州更美丽”专项行动工作成效、工作举措和特色亮点，引导全社会共建共享“苏式文明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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